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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　函

地址：50001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號

辦公地址：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二段416號

承辦人：廖哲賢

電話：(04)7532014

傳真：(04)7242605

電子信箱：hyde710420@email.chcg.gov.tw

受文者：彰化縣田尾鄉田尾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4年1月8日

發文字號：府主預字第1040004522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本縣暨所屬機關學校員工國內出差旅費報支數額表共1個電子檔(0004522A00_ATT

CH2.doc)

主旨：檢送修正後「彰化縣政府暨所屬機關學校員工國內出差旅

費報支數額表」乙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103年12月22日院授主會財字第1031500018號

函辦理。

二、配合行政院函釋，加註「本府暨所屬機關學校辦理各類會

議及講習訓練，若因場地不敷使用，無法在公設場地或訓

練機關辦理，且考量參訓人員用餐便利性，有由主辦機關

學校提供膳食之必要者，以每人每日400元之標準辦理。

爰因已刪除「膳費」支給規定，故無論主辦機關提供膳食

與否，參訓人員皆不得以個人名義向所屬服務機關學校請

領用餐費用。」。

正本：本府各處、本府所屬各機關、本縣各國民中學、本縣各國民小學、彰化縣立二林

高級中學、彰化縣立彰化藝術高級中學、彰化縣立田中高級中學、彰化縣立成功

高級中學、彰化縣立和美高級中學、本縣各鄉鎮市公所

副本：本府主計處預算科(含附件)、本府主計處審核科(含附件)、本府主計處基金科(

含附件)、本府主計處會計決算科(含附件)、本府主計處統計科(含附件) 2015-01-08
12:08:4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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